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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CB(1)150/05-06(01)號文件(修訂) 

 

《 2 0 0 5 年 收 入 (豁 免 離 岸 基 金 繳 付 利 得 稅 )條 例 草 案 》  

政 府 對 接 獲 的 意 見 書 作 出 的 回 應  

主 席 先 生 ﹕  

我 們 感 謝 各 個 代 表 團 體 就 條 例 草 案 提 出 的 意 見 。 政 府 當

局 的 詳 細 回 應 已 輯 成 文 本 及 呈 交 各 位 議 員 。 我 將 在 時 限

之 內 ， 以 口 頭 回 覆 各 方 提 出 的 重 要 議 題 。  

我 （ 稅 務 局 局 長 劉 麥 懿 明 ） 認 為 條 例 草 案 獲 大 部 份 代 表

團 體 的 普 遍 支 持 ， 儘 管 有 要 求 在 一 些 細 節 上 作 出 修 改 以

符 合 草 案 的 政 策 目 的 。 當 然 ， 當 中 亦 有 與 政 策 目 的 不 同

的 建 議 ， 例 如 豁 免 本 地 基 金 繳 稅 ， 我 們 實 在 難 以 採 納 。

在 考 慮 修 訂 是 否 合 適 時 ， 我 們 採 納 了 那 些 與 草 案 目 的 相

符 及 有 助 達 到 該 目 的 的 建 議 。  

( 1 )  條 例 草 案 的 政 策 目 的  

正 如 條 例 草 案 的 名 稱 “豁 免 離 岸 基 金 繳 付 利 得 稅 ”清 楚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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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， 本 草 案 是 向 離 岸 基 金 提 供 稅 務 豁 免 。 政 策 的 目 的 是

向 離 岸 基 金 ， 就 透 過 指 明 人 士 在 香 港 進 行 的 合 資 格 證 券

交 易 ， 提 供 稅 務 豁 免 。 雖 然 該 項 豁 免 並 非 為 本 地 基 金 而

設 ， 但 它 會 為 證 券 交 易 注 入 動 力 ， 本 地 的 基 金 業 、 法 律

界 、 會 計 界 及 金 融 服 務 業 應 可 因 而 受 惠 於 有 關 豁 免 。  

該 項 豁 免 旨 在 加 強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競 爭 力 ， 而

豁 免 範 圍 是 與 其 他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看 齊 ， 例 如 美 國 、 英 國

及 新 加 坡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據 我 們 的 理 解 ， 沒 有 主 要 的 國 際

金 融 中 心 向 其 本 地 基 金 提 供 稅 務 豁 免 。  

( 2 )  居 留 地  

由 於 有 關 豁 免 只 適 用 於 離 岸 基 金 ， 我 們 必 須 有 一 套 法 律

準 則 ， 以 界 定 離 岸 基 金 的 身 份 。  

國 際 上 的 慣 常 做 法 是 以 “居 留 地 ”作 為 準 則 ， 而 只 有 非 當

地 居 民 才 可 享 有 稅 務 豁 免 。 政 府 當 局 曾 經 就 如 何 實 行 稅

務 豁 免 舉 行 了 兩 輪 諮 詢 。 在 首 輪 諮 詢 中 ， 我 們 建 議 採 用

新 加 坡 的 模 式 ， 即 由 基 金 經 理 管 理 的 離 岸 基 金 ， 在 投 資

者 的 層 面 上 ， 本 地 投 資 者 持 有 不 超 過 百 份 之 二 十 的 實 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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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益 時 ， 便 可 享 有 稅 務 豁 免 。 但 業 界 不 接 納 該 建 議 ， 明

確 表 示 他 們 根 本 不 能 根 據 規 定 追 尋 實 益 權 益 。  

我 們 繼 續 與 業 界 溝 通 ， 並 進 行 第 二 輪 諮 詢 。 我 們 推 出 現

在 建 議 的 “居 留 地 ”準 則 ， 即 在 獲 豁 免 人 士 的 層 面 上 (而 非

早 前 建 議 而 不 獲 接 納 的 投 資 者 層 面 上 )，個 人 須 符 合 居 留

的 指 定 日 數 ， 而 法 團 及 其 他 非 個 人 實 體 則 以 “ 中 央 管 理

及 控 制 ＂ 為 準 則 。  

“ 中 央 管 理 及 控 制 ＂ 準 則 是 一 個 行 之 有 效 的 普 通 法 原

則 ， 很 多 地 區 亦 採 用 此 原 則 來 界 定 個 人 以 外 的 實 體 的 居

留 地 ， 以 便 徵 收 本 土 稅 項 。 我 們 採 用 的 測 試 是 由 普 通 法

確 立 的 最 高 層 次 的 控 制 及 管 理 ， 而 不 是 指 日 常 業 務 的 運

作 。 業 界 就 該 項 準 則 的 反 應 是 普 遍 正 面 的 。 補 充 文 件 已

清 楚 列 出 如 何 應 用 此 準 則 的 例 子 ， 稅 務 局 會 在 條 例 草 案

獲 通 過 時， 在《 稅 務 局 釋 義 及 執 行 指 引 》「《 指 引 》」加 入

類 似 例 子 。 就 我 們 所 知 ， 沒 有 一 個 採 用 中 央 管 理 及 控 制

測 試 的 稅 務 管 轄 區 把 定 義 寫 進 法 律 條 文 。  

我 們 必 須 有 一 套 準 則 來 界 定 居 留 地 ， 以 便 實 施 有 關 的 稅

務 豁 免 。 現 在 建 議 的 準 則 是 一 個 可 行 的 方 案 ， 亦 為 國 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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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採 用 。 我 們 實 在 看 不 到 還 有 其 他 可 行 的 方 案 。  

除 此 ， 本 地 基 金 將 繼 續 就 源 自 海 外 的 營 業 利 潤 獲 豁 免 利

得 稅 ， 情 況 就 如 現 在 一 樣 。 第 2 0 A C 條 的 豁 免 條 文 ， 不

會 使 本 地 基 金 須 就 源 自 海 外 的 利 潤 被 徵 稅 。 第 2 0 A C 條

只 會 豁 免 本 應 課 稅 的 利 潤 。 它 不 是 一 條 徵 稅 條 文 ， 不 會

改 變 現 行 的 地 域 來 源 徵 稅 準 則，亦 不 會 將 (根 據 現 行 稅 例

獲 豁 免 的 )資 本 性 收 益 納 入 稅 網 。 我 們 很 樂 意 在 《 指 引 》

加 以 澄 清 。  

( 3 )  推 定 條 文  

正 如 先 前 所 述 ， 本 草 案 的 目 的 是 向 在 現 行 稅 例 下 因 經 營

證 券 買 賣 業 務 而 須 繳 稅 的 離 岸 基 金 ， 提 供 稅 務 豁 免 。 為

防 止 居 港 者 以 迂 迴 避 稅 ﹝ 即 居 港 者 被 掩 飾 為 非 居 港 者 ﹞

而 取 得 稅 務 豁 免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制 訂 特 別 的 反 避 稅 條 文 ，

以 防 止 他 們 得 益。為 此 目 的，推 定 條 文 適 用 於 居 港 者 ﹝ 單

獨 或 與 其 相 聯 者 ﹞ 持 有 獲 免 稅 離 岸 基 金 百 份 之 三 十 或 以

上 實 益 權 益 。 若 離 岸 基 金 為 居 港 者 的 “ 相 聯 者 ＂ ， 則 任

何 百 份 比 的 實 益 權 益 皆 適 用 。 居 港 者 會 被 視 為 已 按 比 例

賺 取 該 離 岸 基 金 在 香 港 獲 免 稅 的 利 潤 ， 並 須 以 其 名 義 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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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利 潤 被 徵 稅 。  

條 例 草 案 建 議 的 百 份 之 三 十 權 益 ， 是 為 在 防 止 避 稅 及 有

助 居 港 投 資 者 履 行 新 法 例 之 間 ， 取 得 合 理 平 衡 。 根 據 現

行 法 例 ， 每 名 應 納 稅 人 士 須 於 有 關 課 稅 年 度 的 評 稅 基 期

完 結 後 的 4 個 月 內 ， 通 知 稅 務 局 長 其 繳 稅 責 任 。  

( 4 )  具 追 溯 力 的 豁 免 條 文  

業 界 極 力 爭 取 具 追 溯 力 的 豁 免 條 文 ， 為 離 岸 基 金 過 往 年

度 的 稅 務 責 任 提 供 明 確 的 法 律 依 據 。 政 府 當 局 理 解 此 需

要 。  

事 實 上 ， 政 府 當 局 早 於 1 9 9 6 年 便 打 算 向 所 有 非 居 港 者 ，

就 證 券 買 賣 的 利 潤 ， 提 供 稅 務 豁 免 。 但 由 於 未 能 解 決 技

術 問 題，最 終 只 有 一 個 較 狹 窄 的 豁 免 範 圍 得 以 落 實 [即 只

有 真 正 產 權 分 散 而 受 外 國 規 管 的 基 金 ， 可 根 據 稅 務 條 例

第 2 6 A ( 1 A )條 獲 豁 免 利 得 稅 ]。 現 在 條 例 草 案 的 目 的 ， 是

實 施 在 1 9 9 6 年 已 打 算 推 行 的 離 岸 基 金 稅 務 豁 免。該 項 豁

免 是 業 界 時 至 今 日 仍 極 力 爭 取 ， 認 為 有 助 鞏 固 香 港 作 為

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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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必 須 指 出 只 有 豁 免 條 文 具 追 溯 力 ， 即 由 1 9 9 6 - 9 7 課 稅

年 度 開 始 生 效 。 推 定 條 文 不 具 追 溯 力 ， 只 在 草 案 通 過 成

為 法 例 時 生 效 。  

( 5 )  合 資 格 交 易 的 涵 蓋 範 圍  

有 代 表 團 體 要 求 擴 大 合 資 格 交 易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以 涵 蓋 基

金 一 般 從 事 的 交 易 ， 包 括 私 人 公 司 的 股 票 交 易 。  

條 例 草 案 建 議 ， 合 資 格 交 易 包 括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所

界 定 的 “ 證 券 交 易 ＂ 、 “ 期 貨 合 約 交 易 ＂ 及 “ 槓 桿 式 外

匯 交 易 ＂ 。 政 府 當 局 會 研 究 該 涵 蓋 範 圍 ， 若 然 有 需 要 將

範 圍 擴 大 ， 會 提 出 一 項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動 議 。

不 過 ， 擴 大 範 圍 是 有 限 度 的 ， 我 們 認 為 豁 免 範 圍 不 宜 包

括 私 人 公 司 的 股 份 。 原 因 是 任 何 人 都 可 通 過 轉 讓 專 為 持

有 某 些 資 產 而 成 立 的 私 人 公 司 的 股 份 ， 就 任 何 種 類 的 資

產 [例 如 地 產 物 業 ]進 行 買 賣。若 把 私 人 公 司 的 股 份 納 入 豁

免 範 圍 ， 實 際 上 會 使 所 有 買 賣 交 易 都 獲 得 豁 免 。  

( 6 ) 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

除 擴 大 合 資 格 交 易 的 涵 蓋 範 圍 外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研 究 擴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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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明 人 士 的 範 圍 。 除 此 ， 政 府 當 局 將 把 不 參 與 分 紅 的 管

理 層 股 份 剔 除 於 推 定 條 文 的 適 用 範 圍 外 。 有 關 的 委 員 會

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， 將 於 稍 後 時 間 提 交 委 員 會 審 閱 。  

結 語  

主 席 先 生 及 各 位 議 員 ， 你 們 已 經 聽 取 代 表 團 體 的 意 見 。

可 以 說 大 部 份 的 代 表 團 體 支 持 條 例 草 案 。 雖 然 有 意 見 認

為 須 為 在 香 港 進 行 中 央 管 理 及 控 制 的 基 金 提 供 稅 務 豁

免 ， 但 我 必 須 指 出 豁 免 的 涵 蓋 範 圍 是 有 限 度 的 ， 而 只 適

用 於 離 岸 基 金 。 這 些 本 地 基 金 與 一 般 在 香 港 進 行 中 央 管

理 及 控 制 的 公 司 無 異 ， 故 應 與 那 些 居 港 公 司 獲 得 同 樣 的

待 遇 。 我 想 指 出 ， 我 們 沒 有 把 任 何 新 的 稅 項 加 於 那 些 居

港 公 司 ， 它 們 只 需 一 如 既 往 ， 就 在 香 港 證 券 買 賣 所 獲 得

的 利 潤 繳 稅 。  

多 謝 。  

 


